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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7 司 考 真 题 点 评   

民法 
姚欢庆老师点评 

 

壹、 试题分值统计表 

题型 题数 占分 

单选题 24 24 

多项选择题 19 38 

不定项选择题 6 12 

案例分析题 1 23 

总分值  97 

貳、 试题分值与考点分布统计表 

章节单元 分值 考点 

总
则 

民法概述 0  

自然人  0  

法人  2 事业单位法人 

物与有价证券  0  

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2 意思表示 

代理  1 表见代理 

诉讼时效与期限  0  

物
权 

物权概述  2 债权效力与物权转移（物权法第 15 条） 

所有权  6 不动产物权的取得及处分、善意取得 

共有与相邻关系  0  

用益物权  1 地役权 

担保物权  3 抵押权的存续时间、质押权 

占有  0  

人身权 1 名誉侵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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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 

债的概述  0  

债的履行  0  

债的保全和担保  2 代位权与撤销权 

债的移转消灭  0  

合同概述  0  

合同的订立与效力  5 
合同成立、合同的部分无效、缔约过失责

任的判断、要约承诺、免责条款 

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  6 不安抗辩权 

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 0  

合同的责任  7 违约责任 

转移财产权利的合同  18 

检验义务、分期付款买卖合同、买卖合同

的交付、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、附义务的

赠与合同、供电合同 

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 0  

提供劳务的合同  0  

技术合同  0  

不当得利、无因管理  7 
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的认定、不当得利的

法律后果 

侵权行为  12 

建筑物致人损害、教育机构责任、雇主与

帮工责任、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、责任竞

合、经营者的补充责任、产品质量不合格

致损责任、监护人责任、与有过失 

知
识
产
权 

知识产权概述  0  

著作权  5 作者的认定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合理使用 

专利权  5 
新颖性的认定、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认定与

专利权的限制 

商标权  4 
禁止作为商标使用或者注册的标志、侵犯

商标权的认定 

亲
属
继
承 

婚姻、家庭  4 
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、夫妻债务的认定与

承担、离婚后财产的分配 

继承  4 遗产继承、遗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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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 07 年考试重点趋势点评 

  今年司法考试的民法似乎有“王者归来”之势，虽然不能与当年鼎盛时相比，但是分

值确实上升了不少，从去年的 80 分左右上升到今年的接近 100 分，还是有了巨大的提升，

这还是在没有加重物权法考查份量的情况下实现的。 

一、分值增加，又露峥嵘 

  我们通过统计可以明显发现，2007 年民法的题量增加了，今年单选从往年的 18 题增加

到到 24 题，多选部分也从往年的 66 题增加到今年的 69 题。无论是单选题还是多选题都增

加了 6 分的分值。而这部分分值的增加，主要是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部分。去年的合同法不

到 30 分，今年整个合同法则达到了 40 分以上；侵权法部分则从去年的 7 分增加到今年的

12 分；另外知识产权法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分值。在物权法这个考前预测的热点分值没有任

何增加的情况下，其它部分分值的变化意味着民法在司法考试中的地位重新上升，相信在

明年的考试中将延续这种变化。 

二、难度适中，重点突出 

  民法的部分一向是司法考试中难度较大的部分，从今年的情况来看，特别是与往年的

卷三相比，应当说在难度上跟去年大体持平。 

  在重点方面，则完美体现了“重者恒重”的特点。侵权法、合同法、知识产权法、婚

姻法、继承法等各个部分几乎所有的考点都是过去几年反复考察的内容。具体合同重点考

察的是买卖合同和赠与合同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今年将买卖合同的各个方面都考了一遍；

合同法总则部分的要约规则、缔约过失责任、合同的效力、违约责任等内容都成为了今年

考试的重头戏。民法总则部分则紧紧围绕民事法律关系、意思表示、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、

特殊侵权等重点内容展开，分数极为集中。婚姻继承法部分则集中在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

承担、遗产分配这几个考点上展开。 

三、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 

  今年民法部分在多个方面应当说是出乎考生和培训机构的意料之外：首先是是物权法

部分的内容在在今年的分值相对比较少，在民法总体分值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，物权法部

分的分数却在大体上跟去年持平，即只有 12 分的分值。这与考前很多培训机构大肆宣传物

权法将会有 30 分左右的分值的说法出入很大。其次，今年民法部分的特点是，重点未变，

考点未变，但是题目的灵活度很大。因此造成很多考生觉得很多知识点都“似曾相识”，考

前都复习到了，但是做题的时候却又觉得没有把握，考后一对答案，有很多题则是“无可

奈何花落去”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虽然有个别的题目仍有商榷之处，但总体来说今年的

题目是出得是比较成功的。 


